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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1年11月28日本校第23次校務會議通過，教育部81年12月17日高二字第69522號函備查 
民國84年5月19日本校第28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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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8年5月15日本校第3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條新列，原條文後移，修正第2,4,5,10,13,15,17,18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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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民國88年9月9日高二字第88108908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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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民國90年6月20日台(九０)高(二)字第九００八六三０七號函准予備查(修正第5,6,10,15,18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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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民國91年1月10日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00二三一九號函准予備查(修正第7條條文)  
[image: image6.png]


民國92年6月13日本校第4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民國92年8月19日台高(二)字第0920119842號函准予備查(修訂第1,6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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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2年12月5日本校第4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民國93年1月16日台高(二)第0930003829號函准予備查(修訂第6條條文)
      教育部民國93年4月27日台高通字第0930052777B號函准予備查(修訂第1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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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5年3月30日本校第51次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民國95年9月21日台高(二)字第0950138148號函准予備查(修訂第1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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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6年4月10日本校第53次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民國96年6月8日台高(二)字第0960087771號函准予備查(第4-6條) 



第一條　　本校依大學法第二十六條及相關法規訂定本章程。
第二條　　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畢業得有碩士或博士學位，經本校博士班入學考試錄取，或經教育部核准之外國籍研究生，經本校甄試及格者，或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獲准入學之外國藉研究生，得入本校博士班肄業。
博士班招生簡章另訂定之。
第三條　　博士班入學考試分為資格審查、筆試、及口試三項舉行之。
第四條　　本校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或碩士班研究生，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者，由原就讀或相關系所副教授或教授二人以上推薦，經擬就讀系（所）務會議 或院、學位學程之相關審核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得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依前項資格，進入博士班繼續研究者，其修業年限自入博士班起以二至七年為限。修業期滿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但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其博士學位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五條　　每學年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名額不得超過該系所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博士班一般生（不含在職生）招生名額 百分四十為限。但核定招生名額不足五名者，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名額至多以二名為限。
前項名額包含於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 學校招生總量內。
第六條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應於第一學年結束前，商請合格之教師擔任其指導教授。指導教授商請之名單應經系所主管認可後彙送教務處註冊組列冊。未於規定期限內商請指導教授者，應予勒令休學一學期。
指導教授應具備學位授予法認定可擔任學位考試委員之資格。由本校合格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為原則，但若經系、所主管同意，亦得由合格之校外或本校兼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
研究生每學期應修學科學分由指導教授或系主任（所長）核定之。
第七條　　博士班研究生修習課程分為：
甲、必修科目。
乙、選修科目。
必修及選修科目，由系（所）級課程委員會研議，院、校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八條　　系所得視實際需要，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報校核准，增設必修第二外國文，不計學分。外國籍研究生不得以其本國文作為第二外國文，但其研究之學科與其本國文字有重要關係者，經系主任（所長）同意，得以其本國文為第二外國文。
第九條　　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三十學分（包括原在碩士班已修學分至多採認十二學分在內），其論文學分均另計。如須提高畢業應修學分數，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並報校核定後實施之。
第十條　　博士班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限，但在職進修研究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延長修業期限壹年。
前述所稱「在職進修研究生」係指以在職生身份錄取入學之研究生。
第十一條　博士班研究生學業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不及格之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第十二條　博士班研究生之學位考試，以口試舉行為原則，由本校定期舉行。必要時各系所得自行舉行筆試。
博士學位考試細則另定之。
第十三條　博士班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二、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不合格，經重考一次仍不合格者。
三、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者；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不及格者。
修業期間未滿一學期而退學者，本校不發給證明文件。
第十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後，於學位考試前至少二十天填具申請表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所長）核可，報請學校同意後，聘請口試委員，組織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辦理學位考試事宜。俟學位考試成績及格後，由校授予博士學位。
第十五條　博士班研究生除因特殊情形，經原肄業系所暨擬轉入系所雙方系主任（所長）認可，並經教務長之同意，轉陳報請校長核准者外，不得申請轉系所（組）。
第十六條　博士班研究生亦須遵守本校其他一切規章，如有違犯，依照本校學則規定，分別予以處分。
第十七條　博士班研究生獎、助學金之核發，依照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辦理。
第十八條　本章程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公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